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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中共宝鸡市委  宝鸡市人民政府
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环境信访投诉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3 日 20 时，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环境信访投诉件 32 件，现将第 5批、第 6批交办问题办理情况通报如下：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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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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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情况

10 113

宝鸡市凤翔县红
旗民爆厂 3 个爆破厂
在亢家河村村民 128
亩退耕还林地中从事
复合钛板爆破作业，
炸药残留二氧化硫气
体致使林木受损。

宝鸡市
凤翔县

生态、
大气

经调查，该投诉问题属实。群众投诉的凤翔县红旗民爆厂应为陕西红
旗民爆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陕西鸿安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主要从
事金属复合材料爆破加工。2018 年 11 月 9 日现场检查发现，投诉人举报
三个爆破厂实为该公司三个爆破作业点。其爆破使用的炸药为多孔粒状铵
油炸药，爆炸后不会产生二氧化硫气体。其中 2号、3号作业点致使 2002
年度退耕还林工程刘家湾作业区受损，面积达 9.1 亩，林木是因爆炸冲击
波不同程度受损，非爆炸气体所致。该企业三处金属板材爆炸作业点中，2
号、3号作业点未办理使用林地手续；另一处为凤翔县林业局批准的鸿安
公司临时征用林地现场，批准时限到期后未续办临时使用林地手续。

2018 年 5月 23日，凤翔县林政管理所给鸿安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事
前公示公告》。2018 年 6月 19日，鸿安公司对爆破作业的三处现场场地进
行了平整，种植了油松苗木，但成活率低，2018 年 8月，鸿安公司再次对
这三处场地进行绿植恢复，对场地重新铺垫土层，种植黑麦草。2018 年 10
月 26 日，凤翔县林业局下达了《责令限期恢复林地原貌整改决定书》，责
令鸿安公司制定恢复绿植方案，限 2019 年 3月底完全恢复。

属实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鸿安公司用于金属板材
爆炸作业现场未办理使用林地手续，属于擅自改
变林地用途违法行为。2018 年 6 月 5 日，凤翔县
森林公安派出所进行调查， 2018 年 11 月 8 日联
合县林业技术推广站进行现场勘查，以涉嫌擅自
改变林地用途对鸿安公司进行立案查处，2018 年
11 月 10 日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陕西
鸿安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处罚 15.17425 万元。
同时，责成鸿安公司对林权所有者进行赔付补偿。
鉴于陕西鸿安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违法行为，
以后林业部门不再受理其用于爆破作业的使用林
地申请。

陕西红旗民爆集团
公司免去陕西鸿安爆破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职务，给予分管安全
工作的副总经理警告处
分；因监管不力，县林
业局党组给予县林政管
理所党支部书记（分管
业务）警告处分 , 对县林
政管理所所长进行诫勉
谈话，县林政管理所原
所长因病逝世，不予追
责；给予县森林公安派
出所所长警告处分。

11 134

岐山县益店镇政
府以环保督察为名对
辖区内企业实行“一刀
切”，投诉人表示部分
企业虽存在环境问题
但已整改，当地镇政府
仍予以取缔。

宝鸡市
岐山县

其他
污染

经调查，该投诉问题不属实。截至 2017 年底，益店镇辖区内共有企
业（含个体工商户）600 余户。2018 年以来，按照市、县安排，益店镇对
辖区内企业开展了三次拉网式排查，共排查出疑似“散乱污”工业企业 52
户。岐山县先后组织相关部门对这 52 户企业进行了实地检查，对照 2018
年“散乱污”工业企业的范围进行了甄别认定。经甄别，有 16 户企业列入
市县 2018 综合整治名单，对其开展了分类整治，具体情况为：

（1）淘汰取缔类（3 户）。已全部完成。益店镇妙敬砖厂、官庄砖厂 2
户砖厂被纳入第一批“散乱污”企业取缔清单，已于 2018 年 7 月底前清理
取缔到位。岐山鑫达机械有限公司被列入第二批清理取缔类“散乱污”企
业，现已按照“两断三清”标准清理取缔到位。

（2）整改提升类（13 户）。已完成 4 户。目前，宝鸡优圣塑业有限公
司等 4 户改造升级类企业已完成整改恢复了生产。其余 9 户企业正在完善
相关手续、治污设施，整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之中。

（3）对其余 36户企业进行分类整治。对 16户存在无证无照、有污染、
非法占用土地等问题的企业，依法取缔，目前已清理取缔 11户。对 20户
无环评手续、脏乱差等问题企业，指导督促企业办理相关手续，对环境卫
生脏乱差等问题进行整改。目前正在整改 11户，完成整改 9户并已恢复生
产，不存在整改到位后仍取缔和“一刀切”的问题。

不属实
                             

12 145

陇县南岸的兆新
锦都小区楼下的万州
烧烤抽油烟机噪声、
油烟影响小区居民正
常休息。

宝鸡市
陇县

大气、
噪音

经调查，该投诉问题属实。11 月 8 日现场核查，该餐饮店处于营业
状态，操作间上方通过后背墙上用铁皮焊接了独立烟道延伸至该小区商业
楼三层的公共独立空间，烟道口安装有合格标志的油烟净化装置。现场开
启运行油烟净化装置，出风口排出经过油水分离处理的气体，无油烟产生
现象；该装置由于距离小区三楼住户的窗户较近，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对该住户生活有影响的情况属实。

属实

对该餐饮店下发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其自 2018 年 11 月 8 日下午 3 时起暂停
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执法人员现场监督该餐饮店
进行油烟净化装置改造。目前，该餐饮店已经整
改到位。将油烟净化装置主机移至操作间内安装，
消除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音；改造烟道出风
口，使其远离三楼住户窗户，避免油烟净化装置运
行故障时油烟影响住户正常生活。

针对上述问题，陇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
餐饮店负责人进行行政
约谈。

13 146

眉县常兴镇侯家
村的陕西兴州印染科
技有限公司：未建设
规范堆煤场，公司烟
囱冒黑烟，生产废水
通过暗管排放至渭河

（排污口位于常教路东
边河堤路）。

宝鸡市
眉县

水、
大气

经调查，该投诉问题不属实。投诉人反映生产废水的企业为陕西兴洲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反映未建设规范堆煤场、烟囱冒黑烟问题的为眉县兴
洲热能有限公司；反映生产废水通过暗管排放至渭河的为眉县常兴镇污水
处理厂。2018 年 11月 8日，对该三户企业分别进行了现场检查。陕西兴洲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正常，生产废水经企业污水处理站预处理达到要求
后排放至常兴镇污水处理厂，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生产废水稳定
达标排放。经对企业排污管网及纺织工业园排污管网排查，无旁路排污及
偷排现象。现场检查时眉县兴洲热能有限公司生产正常，25蒸吨燃煤锅炉
配套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不存在冒黑烟
现象，现场核查该公司建设了标准化全封闭堆煤仓。现场检查时眉县常兴
镇污水处理厂生产、运行正常，投诉人反映的暗管排污口为该污水处理厂
排口，经第三方监测达标排放。陕西兴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和眉县兴洲热
能有限公司从 2017 年试运行以来，未发生过生产废水、废气偷排及旁路排
污问题。陕西兴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污水总排口、眉县兴洲热能有限公司
废气总排口配套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投入运行，设备运行情况良好。

不属实

14 148

扶风县天度镇闫
马村的冀东水泥厂新
采石生产线破坏沿途
植被，生产噪音大；
附近有一白灰厂粉尘
污染严重。

宝鸡市
扶风县

大气、
生态、
噪音

经调查，该投诉问题部分属实。该投诉共涉及两户企业，分别为冀东海
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和扶风秦伟灰业有限公司，两个企业项目立项、用
地、环评等审批手续齐全。经实地查看，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
的矿山自2003年 8月投产以来，未发现有新上的采石生产线项目。

群众投诉的“白灰厂”为扶风秦伟灰业有限公司。11 月 8 日现场检
查时，企业生产正常，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群众反映的粉尘污染严重
问题，主要是因为冀东水泥有限公司与秦伟灰业公司之间一条生产道路未
硬化，出入车辆频繁，造成公路两侧粉尘较大。

部分
属实

目前，扶风县交通部门正在协调道路建设有关
事宜。

15 162

宝鸡市凤县河口
镇沙坝村桃树沟一砂
石厂，紧挨汉江上游河
道，抽取河水洗砂，将
洗砂后的污水泥浆直
排到河里，严重影响该
河流的水体环境，生产
中破碎机噪音严重扰
民，该厂占地约20亩，
4 条生产线，现在为
躲避检查，只在夜间
生产。

宝鸡市
凤县

水、
噪音

经调查，该投诉问题不属实。投诉人反映的砂石厂是宝坪高速 LJ-13
标段项目部联合陕西晟康工程物资有限公司配套建设废渣综合利用项目，
项目所用原料为宝坪高速 LJ-13 标段隧道开采的洞渣，经破碎加工后的
石料产品全部用于宝坪高速 LJ-13 标段工程建设，不对外销售。

2018 年 11 月 9 日凤县联合督查组经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属于合法
企业，不存在“为躲避检查，只在夜间生产”的情况。该企业在生产工段
安装了喷淋设施，建成了约 1500 立方米的七级沉淀池，未在汉江上游河
道取水，利用山泉水进行洗砂。生产废水循环使用，未发现生产废水外排
问题；该企业已对破碎生产线进行封闭，破碎机安装在靠近宝坪高速公路
LJ-13 标段弃渣场一面，距周边最近居民 230 米，厂界噪声均符合标准。

不属实

16 174

宝鸡市陈仓区三
联村有一豆腐作坊，污
水直排村民地里，生产
中冒黑烟，严重污染村
民生活环境。

宝鸡市
陈仓区

水、
大气

经调查，该投诉问题属实。2018 年 11 月 8 日，陈仓区市场监管局与
阳平镇政府对该豆腐加工点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加工点未取得工商营业执
照，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

属实

陈仓区市场监管局依据《国务院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办法》，责令该豆腐加工点立即停止生产，并
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拆除了加工设备，该豆腐加工
点现已彻底取缔。

陈仓区市场监管局
决定对此事件中负有监
管不力责任的阳平工商
所负责人予以诫勉谈话。

17 197

2017 年陕西省环
保督察期间，要求宝鸡
市凤翔县南指挥镇村
民白春利将自家养猪
场卖掉，并建议将养殖
改为种植，该养殖户将
猪舍改为种植蘑菇。但
2018 年 8月 18日镇政
府在未出具任何拆除
通知书的情况下将原
猪舍强行拆除，并签订
合同，3年内不得从事
养殖，该村其他200个
养猪户并未拆除，存在
选择性执法、执法不公
问题。

宝鸡市
凤翔县

其他
污染

经调查，该投诉问题不属实。该养殖场位于南指挥镇太尉村（原太
北村）一组，白春利养殖户在 2017 年陕西省环保督察期间，被群众投诉，
经调查，该养殖户在自家门前承包地内私建猪舍，共存栏 117 余头，未达
到规模化养殖标准，养猪场猪圈离村民住宅不到 20 米，且未办理营业执
照，无畜禽排污处理设施，被确定为取缔类“散乱污”企业。市县镇多次
动员要求其按“两断三清”标准彻底拆除，无人建议让其种植蘑菇或改作
他用。南指挥镇政府要求于 5 月 12 日前彻底关闭，但该养殖户拒不执行。
宝鸡市农业局先后三次督导检查， 8 月 19 日市县验收组现场进行了验收
销号，完成了取缔工作。

本次投诉称“该村其他 200 家养猪户并未拆除”不实，该村另有 18
个养殖户，南指挥镇政府下发了《关于扎实推进全镇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
作的通知》，经过镇村按政策逐户研判，已完成关停或停办 5 户，其余 11
户按要求于 2018 年 12 月底前全部关停，2 户按要求于 2019 年 3 月底前
完成整治。

不属实
 

18 202

陈仓区：1. 千渭
星城小区 C 区南侧约
400 米处有 3 家奶牛
养殖场，养殖粪便随
意堆放在路边，恶臭
气体影响周边居民生
活；2. 陈仓区虢镇北
坡公园东、引渭渠南
岸有 1 家养猪场，异
味影响居民休闲锻炼。

宝鸡市
陈仓区

大气

经调查，该投诉问题属实。1. 经调查，群众投诉的千渭星城小区 C
区南侧 400 米处 3 户奶牛养殖场均建有干粪堆积场和 35 立方米尿污沉淀
池。现场检查发现，3 户奶牛养殖场均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畜禽粪便堆放
不规范，有乱堆乱放行为；二是养殖场负责人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场内环
境卫生较差。2. 投诉反映陈仓区虢镇北坡公园以东、引渭渠南岸有 1 家
养猪场，经现场调查为东关街道办贾家崖村盛丰源养殖场，不是养猪场，
业主原养殖鹌鹑，3 年前已停止养殖至今，院落闲置。检查发现该处场地
环境卫生不整洁，原有闲置的养鸡笼等还堆放于院内。

属实

1.对 2户奶牛养殖户予以各 50元的经济处罚；
对 3户养殖户下发了《陈仓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整改通知书》，要求养殖场加强日常生产环境卫生
维护，注重打扫，消除隐患。三户养殖场乱堆乱放
畜禽粪便问题已于当日清理完毕，整改到位。

2. 陈仓区东关街道办及时安排专人将闲置鸡
笼清理出场，整治院内环境卫生，保持环境清洁，
现已清理完毕。

陈仓区千渭街道办
对李家崖村委会作出通
报批评。


